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评级结果一致性，规范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的运作，建设良好的评级

文化，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组织的评审会议是证券评级流程的核心环节，评级结果的

确定必须经过评审会议审议通过。 

第二章 评审委员会职责 

第三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职责：主要负责包括股票、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

资券、可转换债券、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各类证券产品及其主体评级的报告评审与级

别评定。 

第三章  评委产生及职责 

第一节  评审委员会人员组成 

第四条     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当保证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具有足够的经验、能力

和专业知识，准确确定受评对象的等级。 

第五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成员有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委与秘书。 

第二节  评审委员会成员产生及职责 

第六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由评审委员会主任任命。 

第七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的职责是： 

（一）    协助评审委员会主任主持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二）    批准召开证券评审会议、主持会议、发表专业意见，确保证券评级评审会议的高

效运作； 

（三）    确保所有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广泛地参与讨论； 

（四）    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认为评级结果需要扩大讨论范围

或增加人员参与讨论，有权重新召开评审会； 

（五）    汇总评委评审意见、批准评级结果； 

（六）    汇总评级报告和现场回答问题质量的意见、决定评价结果，考核出席评委的评审

质量。 

（七）    如不能参加评审会议，须指定并授权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评委为会议主持人。 



第八条     评委实行行政任命制与保荐制相结合的产生方式。 

（一）    行政任命制评委的产生： 

1、评审委员会主任提名 30%的评委人选； 

2、评审委员会秘书拟文，公司发文正式任命。 

（二）    保荐制评委的产生： 

1、评级总监向评审委员会主任提出其余 70%的推荐人员名单； 

2、评审委员会秘书拟文，公司发文正式任命。 

第九条     评委任职资格： 

（一）    无违反职业操守的记录。 

（二）    具备高级分析师职称。 

第十条     评委资格的取消： 

（一）    离开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委资格自动取消； 

（二）    定期对评委进行考核，如考核为不合格者，取消评委资格； 

（三）    经发现存在违反公司保密制度、防火墙制度、回避制度等行为，经评审委员会主

任确认后，取消评委资格。 

第十一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评委的权利与义务： 

（一）    评委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有独立投票权； 

（二）    评委必须对自己的投票负责； 

（三）    评委在评审会议前必须认真审阅评级报告及相关资料； 

（四）    评委必须遵守公司的《评级业务利益回避制度》、《评级业务防火墙制度》和《评

级业务保密制度》等相关制度； 

（五）    评委必须客观评价分析师调查、答辩质量与评级报告撰写水平。 

第十二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秘书通过竞聘后由评审委员会主任任命。 

第十三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秘书的职责： 

（一）    负责协调组织评审会议的召开，准备评审会议的评审资料，记录评审会议的评审

情况，整理评审会议记录及评审会议纪要； 

（二）    负责评审会议决议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 

（三）    按时完成评审委员会各项规章制度的草拟工作； 

（四）    负责保管评审会议表决结果、记录及其他有关的资料； 

（五）    完成评审委员会主任交给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评审会议的召开与流程 

第一节  评审会议召开的原则 

第十四条     证券评级评审会议召开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一）    评委与本次评级不能有利益冲突； 

（二）    评委必须始终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三）    评委必须充分发表自己的评级观点； 

（四）    评级结果是根据各评委投票情况确定，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第二节  评审会议的召集与评审 

第十五条     评级项目组组长及评级主管人员可提请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召集评审会

议的召开。 

第十六条     需确定受评对象的评级结果（包括初评、复评及跟踪评级）；经证券评级评审

委员会主任批准可召开评审会议： 

第十七条     出席评委人数是召开评审会议的必要条件，出席评委人数不低于五人。 

第十八条     评审委员会主任根据需要可以外聘专家顾问列席评审会议。 

第十九条     每次评审会议的与会评委人选由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条     项目组组长应在评审会议上介绍评级情况、阐释评级观点和理由，推荐级别。 

第二十一条     证券评审会议召开过程中应满足如下要求： 

（一）    项目组组长将所有与受评对象相关的内容都进行了汇报； 

（二）    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并对各种意见进行充分讨论； 

（三）    努力保持评级的客观公正性； 

（四）    对各种假设进行测试，考虑各方观点并形成经得住公众检查的合理意见； 

（五）    及时形成讨论结果和评级结果； 

（六）    与会评委完成对分析师的考核； 

（七）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完成对与会评委的考核。 

第三节  评级结果确定 

第二十二条     经过在评审会议中充分讨论后，证券评级评审委员对等级进行投票表决。

得票不低于三分之二票数的等级为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确定的等级。 

第二十三条     当得票情况无法满足确定级别的要求时，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可就此

评级要求进行重新讨论并进行第二轮投票表决，第二轮投票也需满足得票率不低于三分之二

该评级才可以被确定。 



第二十四条     当第二轮投票仍无法确定评级结果时，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可重新组

织该次评审会议直至确定级别。 

第四节  评级结果公布 

第二十五条     证券评级结果公布按照《评级结果报告与公示制度》执行。 

第五章  评审会议纪律 

第二十六条     评委与分析师在评审会议中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一）    不得讨论与评级无关的内容。  

（二）    未经评审委员会主任批准，评委不得迟到、早退或中间离场。 

第六章 对评委与分析师的考核规定 

第二十七条     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对与会评委有考核权，对与会评委的专业水平、

工作态度（审阅报告情况）、会议纪律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参照评审会议主持人考核与会评

委的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根据考核结果，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每年评选优秀评委。 

第二十九条     出席证券评级评审会议的评委对分析师有考核权，对评级报告质量、分析

师答辩情况、调查质量、工作质量作出评价，具体考核参照评委考核分析师的办法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起实行，之前所颁布之相关制度与办法即日

起作废。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评审委员会。 

 


